
上海金融法院2018年度财政支出项目绩效评价结果 

 

 

绩效评价结果信息表 

项目名称 开办费 

决算金额 1298.99万元 

评价分值 92 

评价结论 优 

主要绩效 经考察，金融法院开办费项目立项依据充分，项

目立项必要性较强；项目实施流程严谨、资金使

用规范、支付及时、执行管理到位；项目监督机

制完善，项目最终达到预期效果。项目电力改造、

供水改造、燃气改造、消防改造、设施设备购置

安装等工作均按时完成，验收合格，能够满足项

目设计和司法办案的需求。通过财政资金的投入，

该项目的实施总体取得理想效果。 

存在问题 绩效目标存在不合理。该项目效果指标中的“楼宇

布局合理”、“弱电设计合理”指标未明确提出评价

合理与否的具体标准，难以进行跟踪和考核。“办

案业务效率提升”指标设置不合理，为提出考核办



案业务效率的标准，且金融法院于2018年开办，

无纵向比较的参考依据。 

整改建议 加强绩效目标编制管理。在绩效目标编报时，可

根据项目实际的执行情况和项目预期效果，科学

地设定绩效目标，并将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

的、可量化的绩效指标。绩效目标应当同项目实

施内容直接相关，并能够清晰准确地表达项目应

当达到的具体目标和预期效果。通过对绩效指标

的分析，能更好地提升项目绩效管理水平，提升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 

整改情况 本院高度重视项目绩效目标编制工作，拟向第三

方专业单位咨询相关绩效目标的编制，并要求项

目具体实施部门加强项目产出和效果目标的梳

理，达到细化量化的要求，使绩效目标设置更加

科学合理，能够适应财政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 

 


